利用职务便利谋取不正当利益自查自纠情况汇总表

填表单位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填表日前：

	序号
	项目
	地厅级
	县处级
	乡 科 级
	其 他
	合 计

	
	
	人数
	金额
	人数
	金额
	人数
	金额
	人数
	金额
	人数
	金额

	1
	①以明显低于市场的价格向请托人购买汽车、房屋
	
	
	
	
	
	
	
	
	
	

	
	②以明显高于市场的价格向请托人出售汽车、房屋
	
	
	
	
	
	
	
	
	
	

	
	③以其他交易形式非法收受请托人财务
	
	
	
	
	
	
	
	
	
	

	2
	收受请托人提供的干股
	
	
	
	
	
	
	
	
	
	

	3
	由请托人出资，合作开“公司”或“投资”
	
	
	
	
	
	
	
	
	
	

	4
	以委托请托人理财的名义，获取不正当利益
	
	
	
	
	
	
	
	
	
	

	5
	通过赌博方式收受请托人财务
	
	
	
	
	
	
	
	
	
	

	6
	安排特定关系人不实际工作取得薪酬
	
	
	
	
	
	
	
	
	
	

	7
	授意请托人将有关财物给予特定关系人
	
	
	
	
	
	
	
	
	
	

	8
	在离职后收受请托人财务
	
	
	
	
	
	
	
	
	
	

	合    计
	
	
	
	
	
	
	
	
	
	


说明：1、项目类所列的八种行为以中纪发【2007】7号文件解释为依据；

2、“金额”只获取不当利益部分的金额或物品折价，金额单位：万元；

3、本表请各分党委、党总支、直属党支部于7月2日前上报至校纪检监察处。

